
附件 2

吉林省创新创业人才评选表彰推荐名额分配表

地区
杰出创新创业人才

推荐名额

优秀创新创业人才

推荐名额

长春市 6（2） 25（10）

吉林市 3（1） 15（7）

四平市 3（1） 10（4）

辽源市 3（1） 10（4）

通化市 3（1） 10（4）

白山市 3（1） 10（4）

松原市 3（1） 10（4）

白城市 3（1） 10（4）

延边州 3（1） 15（7）

长白山管委会 3（1） 5（2）

梅河口市 3（1） 5（2）

长春新区 3（1） 5（2）

省委宣传部 2 5

省财政厅 3 10

省国资委 4 15

省教育厅 10 50

省卫健委 5 25

备注：1.推荐的民营企业人才不少于括号内分配名额。2.除推荐牵头部门的其他

省委部委、省直部门、驻省中直机关单位、中央部属高校、驻省央企负责本部门及所

属单位表彰对象推荐工作，可至多推荐 1名“杰出创新创业人才”和 3名“优秀创新创业

人才”，无符合推荐条件对象的可不推荐。3.人才相对集中的部门（单位），经评选表

彰领导小组同意，可适当扩大推荐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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